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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版】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人員訓練班第31期開訓

曾部長訓勉建立正確的觀念開擴見聞及智慧

依法辦案保障人權全心全意投入廉政志業

形象三個目標。主要以防貪、反貪為

主，肅貪為輔，在機關內宣導貪的罪

惡，讓每位同仁在內心中有不願貪的

心理基礎。以預警取代揭弊，站在夥

伴的關係，關心提醒同仁，某些行為

會構成犯罪行為，應該趕緊懸崖勒

馬，必要時向機關首長報告適時調整

職務。另外對機關的業務及法規命令

一定要熟悉深入，適時提供給偵辦單

位，讓偵辦單位引用正確的法律規

章，讓犯罪嫌疑人無法規避法律的制

裁。同時也要密切與友軍合作，交叉

火網、分進合擊，達到最高的效果。

在處理案件時，依據刑事訴訟法相關

規定取得證據，充分保障人權。

　本期受訓學員共計95名，其中女性
學員55名、男性40名；法律相關科系
(所)畢業者有41名，占43.2%，本期
學員學養俱佳，在歷經12週的專業訓
練後定能為廉政工作注入新血，有效

提振機關廉潔風氣、建立優質公務文

化。

的提升自己，建立正確的觀念，讓見

聞、智慧得以開擴。期許每位學員應

該要具有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問題，因

而每一位學員對自己要有更高的期

許，從事廉政工作一定要把它當成是

一種事業、志業，而不是單純的職

業，為了這份理想、目標，願意無怨

無悔的投入，全心全意的付出，如有

這樣的抱負和堅持，未來在工作崗位

上才能過得非常的愉快，也才能當成

一個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

　曾部長並提出廉政署成立時訂下要

降低貪瀆犯罪率、提升貪瀆定罪率，

還要辦案時保障人權並維護國家廉潔

　【本刊訊】法務部廉政署16日上午
在新北市坪林區之廉政研習中心舉行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人員訓練班第31
期」開訓典禮，除由法務部部長曾勇

夫親臨主持及致詞外，廉政署署長朱

坤茂、調查局副局長吳莉貞、廉政處

處長黃廸熹、保防處處長陳申華、幹

部訓練所組長吳富梅及各主管機關政

風機構主管等貴賓蒞臨觀禮。

　曾部長訓勉參訓學員，在整個的訓

練過程中，首先要建立訓練的基本觀

念，它並非是單純的訓練，而是一種

教育。而每一位學員肩負的責任不是

單純學習就足夠應付，還要更進一步

　1. 102.7.1行政院衛生署令修正
「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

請參照之。

　2. 102.7.1交通部令修正「受終
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

請考驗辦法」，請參照之。

　3. 102.7.1法務部令訂定「法務
部司法官學院處務規程」，請參

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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